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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由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发布，版权归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所有，任何

组织及个人未经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全部或部分使用。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检验认证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佛山市金城速冻食品有限公司、广东产品质量

监督检验研究院、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中国检验有限公司(香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澳门

有限公司、广州海关技术中心、广电计量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应晓虹、何建文、林立光、刘辉、陆永驰、安文佳、罗兆波、招礼容、冯振钊、

吴敏忠、骆海彬、高敏、王宇。 

本文件代替GBACA-TS02-0009-2024，A2版本《速冻预包装面米食品湾区认证技术规范》。与GBACA-

TS02-0009-2024，A2版本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订了名称，更正为：湾区认证技术规范 速冻预包装面米食品； 

——新增了 5.3.8 章； 

——修订了 6 抽样检测和质量监控要求、产品一致性要求； 

——修订了 附录 B 金蓝绿标等级划分规则。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24 年 5月 14 日首次发布为 GBACA-TS02-0009-2024，A0 版本； 

——2025 年 4月 10 日第一次修订发布为 GBACA-TS02-0009-2024，A1 版本； 

——2025 年 8月 18 日第二次修订发布为 GBACA-TS02-0009-2024，A2 版本； 

——2025 年 12 月 22 日第三次修订发布为 GBACA-TS02-0009-2024，A3 版本。 

——本次为第四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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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文件根据《湾区认证实施通则 农食产品》要求编制，并与《湾区认证实施通则 农食产品》，《湾

区认证实施规则 速冻预包装面米食品》配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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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区认证技术规范 速冻预包装面米食品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速冻预包装面米食品湾区认证技术规范的术语、定义，加工管理要求、标志和质量要

求、包装、运输和储存、抽样检测和质量监控要求、产品一致性要求等。  

本文件适用于速冻预包装面米食品产品及其加工场所质量保证能力实施湾区认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SB/T 10412 速冻面米食品 

GB 1929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速冻面米与调制食品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 316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299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致病菌限量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香港法例 食物掺杂(金属杂质含量)规例 

香港法例 食物内防腐剂规例 

香港法例 食物内染色料规例 

香港法例 食物内甜味剂规例 

香港法例 食物内有害物质规例 

香港法例 食物内除害剂残余规例 

香港食环署指引 食品微生物含量指引  

澳门法规 食品中食品添加劑使用標準 

澳门法规 食品中真菌毒素最高限量 

澳门法规 食品中重金屬污染物最高限量 

澳门法规 食品中禁用物質清单 

澳门法规 食品中兽药最高残留限量 

澳门法规 食品中农药最高残留限量  

澳门食品安全厅指引 即食食品微生物含量指引 

  

3 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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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肉类 

馅(或拌)料完全由畜肉、禽肉、水产品等原料加调味品组成。 

3.2 含肉类 

馅(或拌)料中含有畜肉、禽肉、水产品等原料加调味品组成。 

3.3 无肉类 

馅(或拌)料中不含畜肉、禽肉、水产品等可食肉类原料。 

3.4 无馅类 

以面、米为主要原料，不含馅(或拌)料的产品。 

3.5 生制冻结  

产品冻结前未经加热成熟。 

3.6 熟制冻结   

产品冻结前经加热成熟。 

3.7 速冻预包装面米食品 

以小麦 、大米 、玉米 、杂粮等一种或多种谷物及其制品为原料 ,或同时以单一或由多种配料组

成的肉、禽、蛋、水产品、 蔬菜、果料、糖、油、调味品为馅(或拌)料，熟制或生制 ,经加工 、成型

等，采用速冻工艺（产品热中心温度≤-18℃）冻结，在低温状态下储存、运输及销售的预包装食品。 

注：“热中心”是指产品内部在冻结终了时的温度最高点。 

4 速冻预包装面米食品加工管理要求 

4.1 原料要求 

速冻预包装面米食品用原料应纳入生产者供应链管理系统，原料应符合相应的食品标准和有关规

定 ，应确保来源真实性与可靠性。 

应识别原料的过敏原风险，按过敏原分类建立过敏原管控措施，避免交叉污染。适用时应按GB 7718 

及香港及澳门特别行政区有关法规要求将识别出的过敏原信息正确标注在食品标签上。 

对畜禽肉类原料适用时应建立盐酸克伦特罗、沙丁胺醇、莱克多巴胺等激素类项目的验收要求及措

施。 

4.2 加工场所布局与结构 

4.2.1 应按照从原料至成品的单一流向要求，应按产品工艺在适用时依照原辅料预处理、产品成型、

发酵、熟制、预冷、速冻、包装、储运等各工序对场地进行合理布局。 

4.2.2 场地应按工艺在适用时设有原料仓储区、预处理区、成型车间、发酵车间、熟制车间、预冷

区、速冻包装间、外包装间、成品冷库区等，生熟界面应清晰并做到物理隔离，应按 GB14881 要求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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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洁净区要求分别设置更衣、洗手、消毒设施，各区位置应远离卫生间、废弃物存放间等可能产生

污染的区域。 

4.2.3 地面、墙壁、门窗、天花板等应符合 GB14881 建筑结构的规定。 

4.3 设备 

4.3.1 设有专用速冻设施并确保速冻设备可靠性。  

4.3.2 设备、工具、容器应按不同用途专用，有明显标识区分，并符合相关食品安全标准的要求。用

前应消毒，用后应洗净。  

4.3.3 工具、容器、操作台等与食品的接触面应平滑、无凹陷或裂缝，内部角落部位避免有尖角，便

于清洁，防止聚积食品碎屑、污垢等。  

4.3.4 设备、工具、容器宜使用不锈钢材料或食用级塑料材料，不宜使用木质材料如木质砧板和木柄

的刀具等。 

4.4 采购 

应建立采购索证、验收制度。应对原料实施逐批验收。应对供应商建立评价管理制度，针对原料的

风险水平，应每年至少一次索取检测报告，检测项目宜覆盖相应国家标准、香港法例及澳门法规的强制

性要求。 

4.5 加工用水和冰 

4.5.1 加工用水及制冰用水应符合 GB5749 要求。  

4.6 加工过程 

4.6.1 加工区域、加工人员、加工活动应符合 GB14881 要求。 

4.6.2 加工过程应严格区分不同清洁区，在生熟界面物理隔离的基础上建立人员、物料的作业管理规

范，防止发生交叉污染。  

4.6.3 产品熟化工序应制定作业指导书，规范加工时间与加工温度，以确保产品微生物水平达到 GB 

29921、香港及澳门相关法例、法规的要求。 

4.6.4 应对配方实施管理，制定原辅料的配制规范文件，添加剂使用量应符合 GB 2760 及香港、澳门

相关法例、法规要求。 

4.6.5 加工过程不应添加化学合成类防腐剂、着色剂。 

4.6.6 速冻工序应形成作业指导书，并对速冻时间和速冻温度实施监控，达到本文件要求。  

4.7 冷链控制  

产品的贮存、销售温度应控制在-18℃或以下,温度波动应控制在2℃以内。 

4.8 异物控制 

组织应在风险分析的基础上在适宜的工序设置异物控制措施，如：目测、金属探测等措施。 

应对工器具、容器的完整性实施检查和管理，防止异物混入。 

应在车间人员入口处设置工作服毛发及异物的检查和清除措施。 

4.9 废弃物管理 

应设有专用加盖废弃物容器，并与加工用容器有明显的区分标识。应及时处理前处理区的废料，并

使用专用通道移出废料，避免与加工及内包装清洁区域形成交叉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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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可追溯要求 

应建立并实施可追溯性系统，能够有效运行以确定产品在采购、加工和交付的各个范围内的活动，

确保能够识别产品批次及其与原料批次、生产和交付记录的关系，应按照规定的期限保持可追溯性记录，

应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 

5 “湾区认证”标志和质量要求 

5.1 贴有“湾区认证”标志的速冻预包装面米食品加工过程应符合本文件要求。 

5.2 未获得速冻预包装面米食品“湾区认证”的产品，不得使用“湾区认证”标志。 

5.3 产品质量要求 

5.3.1 感官要求 

感官要求应符合表 1的规定 。 

表 1  感官要求 

 

项    目 要    求 检验方法 

色泽 具有该产品应有的色泽 
取适量试样置于白色瓷盘中,在 自然光

下检查有无异物。闻其气味,用温开水

漱口,按包装上标明的食用方法处理后

品其滋味 

滋味、气味 具有该产品应有的滋味与气味,无异味 

状态 

具有该产品应有的形态,不变形,不破

损,表面不结霜。外表及内部均无肉眼

可见异物 

 

5.3.2 理化指标 

5.3.2.1 水分、蛋白质、脂肪项目应符合表 2的规定。 

表 2  水分、蛋白质、脂肪指标 

 
 

项      目 
指      标 

肉  类 含肉类 无肉类 无馅类 

水分/(g/100g)    ≤ 65 70 65 60 

蛋白质/(g/100g)  ≥ 6.0 2.5 / / 

脂肪/(g/100g)    ≤ 18 18 / / 

 

5.3.2.2 以动物性食品 、坚果及籽类食品为馅料/辅料 ,或经油脂调制的速冻面米食品和速冻调制食

品 , 其理化指标应符合表 3 的规定 。 

表 3  理化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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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指标 检验方法 

过氧化值(以脂肪

计)/(g/100g) 
≤  0. 25 GB5009. 227 

 

5.3.3 污染物限量 

污染物限量应符合表4的规定。 

表 4 污染物限量指标 

 

项目 限量 检验方法 

铅（以Pb计），mg/kg 0.5 GB 5009.12 

锑，mg/kg 1 GB 5009.137 

硼砂或硼酸 不得检出 GB 5009.275 

 

污染物限量还应符合GB2762、香港法例《食物掺杂(金属杂质含量)规例》、澳门法规《食品中重金

屬污染物最高限量》《食品中禁用物質清單》的相应规定。 

5.3.4 真菌毒素限量 

真菌毒素限量应符合表5的规定。 

表 5 真菌毒素限量指标 

项目 限量 检验方法 

总黄曲霉毒素（黄曲霉毒素B1、B2、

G1及G2之和），μg/kg 
≤10 GB/T 5009.23 

 

真菌毒素限量还应符合GB2761、香港法例《食物内有害物质规例》、澳门法规《食品中真菌毒素最

高限量》的相应规定。 

5.3.5 微生物限量 

5.3.5.1 微生物限量应符合表 6 的规定。 

表 6 微生物限量指标 

项    目 
采样方案a 及限量 

检验方法 
n c m M 

沙门氏菌/(CFU/25g) 5 0 0 - GB 4789.4 

金黄色葡萄球菌/(CFU/25g) 5 1 100CFU/g 1000CFU/g GB 4789.10 第二法 

样品的采集及处理按 GB4789. 1执行 。 

5.3.5.2 即食生制品和即食熟制品的微生物限量还应符合表 7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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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微生物限量指标 
 

 

项    目 

采样方案 a 及限量  

检验方法 n c m M 

菌落总数 /(CFU/g) 5 1 104 105 GB4789.2 

大肠菌群 /(CFU/g) 5 2 10 102 GB4789.3 平板计数法 

a 样品的采集及处理按 GB4789.1 执行 。 

输往香港澳门的即食产品还应符合香港食环署指引《食品微生物含量指引》、澳门食品安全厅指引

《即食食品微生物含量指引》的相应规定 。 

5.3.6 食品添加剂 

食品添加剂应符合表8的规定。 

表8 食品添加剂指标 

项目 最大使用量（g/kg） 检验方法 

日落黄 不得检出 GB 5009.35 

柠檬黄 不得检出 GB 5009.35 

亮蓝 不得检出 GB 5009.35 

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 不得检出 GB 5009.28 

脱氢乙酸及其钠盐（以脱氢乙酸计） 不得检出 GB 5009.121 

丙酸及其钠盐、钙盐（以丙酸计） 不得检出 GB 5009.120 

 

食品添加剂还应符合GB 2760、香港法例《食物内防腐剂规例》《食物内染色料规例》《食物内甜

味剂规例》、澳门法规《食品中食品添加劑使用標準》的相应规定。 

5.3.7 农药残留及兽药残留 

依据GB2763、香港法例《食物内除害剂残余规例》、澳门法规《食品中农药最高残留限量》的要求，

谷物、果蔬原料农药残留应符合表9的规定。 

表9 农药残留指标 

项 目 最大残留限量(mg/kg) 
a
检验方法 

克百威(carbofuran) ≤0.01 GB/T 20769 

氧乐果(omethoate) ≤0.01 GB 23200.113 

毒死蜱(chlorpyrifos) ≤0.01 GB 23200.113 

氟虫腈(fipronil) ≤0.01 GB 23200.113 

啶虫脒(acetamiprid) ≤0.1 GB/T 20769 

吡虫啉(imidacloprid) ≤0.1 GB/T 20769 

多菌灵(carbendazim) ≤0.01 GB/T 20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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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菌清(chlorothalonil) ≤0.01 NY/T 761 

嘧霉胺(pyrimythanil) ≤0.01 GB 23200.113 

苯醚甲环唑(difenoconazole) ≤0.1 GB 23200.113 

腐霉利(procymidone) ≤0.01 GB 23200.113 

氯氰菊酯(cypermethr in) ≤0.7 GB 23200.113 

氯氟氰菊酯(cyhalothrin) ≤0.01 GB 23200.113 

异菌脲(iprodione) ≤0.01 GB 23200.113 

阿维菌素(abamectin) ≤0.01 NY/T 1379 

虫螨腈(pyridaben) ≤0.01 NY/T 1379 

烯酰吗啉(dimethomorph) ≤10 GB/T 20769 

乙酰甲胺磷（acephate） ≤0.02 GB 23200.113 

活化酯（acibenzolar-S-methyl） ≤0.2 GB 23200.13 

双甲脒（amitraz） ≤0.05 GB/T 5009.143 

保棉磷（azinphos-methyl） ≤0.5 NY/T 761 

联苯菊酯（bifenthrin） ≤0.2 GB 23200.113 

啶酰菌胺（boscalid） ≤20 GB/T 20769 

噻嗪酮（buprofezin） ≤6 GB/T 20769 

克菌丹（captan） ≤0.05 GB 23200.8 

甲萘威（carbaryl） ≤1 GB/T 20769 

噻虫胺（clothianidin） ≤0.04 GB/T 20769 

氟氯氰菊酯（cyfluthrin） ≤0.5 GB 23200.113 

嘧菌环胺（cyprodinil） ≤10 GB 23200.113 

灭蝇胺（cyromazine） ≤4 GB/T 20769 

溴氰菊酯（deltamethrin） ≤2 GB 23200.113 

二嗪磷（diazinon） ≤0.5 GB 23200.113 

敌敌畏（dichlorvos） ≤0.2 GB 23200.113 

除虫脲（diflubenzuron） ≤1 GB 23200.45 

乐果（dimethoate） ≤0.01 GB 23200.113 

烯酰吗啉（dimethomorph） ≤10 GB/T 20769 

噁唑菌酮（famoxadone） ≤25 GB/T 20769 

咪唑菌酮（fenamidone） ≤0.9 GB 23200.113 

杀螟硫磷（fenitrothion） ≤0.5 GB 2320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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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氰菊酯（fenpropathrin） ≤0.5 GB 23200.113 

倍硫磷（fenthion） ≤0.05 GB 23200.113 

氰戊菊酯（fenvalerate） ≤0.5 GB 23200.113 

氟啶虫酰胺（flonicamid） ≤1.5 GB 23200.75 

氟苯虫酰胺（flubendiamide） ≤5 GB 23200.76 

咯菌腈（fludioxonil） ≤0.01 GB 23200.113 

草甘膦（glyphosate） ≤0.2 GB/T 23750 

马拉硫磷（malathion） ≤1 GB 23200.113 

甲霜灵（metalaxyl） ≤2 GB 23200.113 

甲胺磷（methamidophos） ≤0.05 GB 23200.113 

灭多威（methomyl） ≤0.2 NY/T 761 

甲氧虫酰肼（methoxyfenozide） ≤10 GB/T 20769 

百草枯（paraquat） ≤0.05 SN/T 0293 

对硫磷（parathion） ≤0.01 GB 23200.113 

二甲戊灵（pendimethalin） ≤0.1 GB 23200.113 

氯菊酯（permethrin） ≤1 GB 23200.113 

伏杀硫磷（phosalone） ≤1 GB 23200.113 

辛硫磷（phoxim） ≤0.05 GB/T 20769 

霜霉威（propamocarb） ≤20 GB/T 20769 

除虫菊素（pyrethrins） ≤1 GB/T 20769 

吡丙醚（pyriproxyfen） ≤3 GB 23200.113 

虫酰肼（tebufenozide） ≤10 GB/T 20769 

噻虫嗪（thiamethoxam） ≤1 GB/T 20769 

敌百虫（trichlorfon） ≤0.1 GB/T 20769 

艾氏剂与狄氏剂之和（aldrin & 

dieldrin） 
≤0.05 GB 23200.113 

氯丹（chlordane） ≤0.02 GB/T 5009.19 

滴滴涕（DDT） ≤0.05 GB 23200.113 

六六六（HCH） ≤0.05 GB 23200.113 

涕灭威（Aldicarb） ≤0.03 NY/T 761 

硫线磷（Cadusafos） ≤0.02 GB/T 20769 

氰霜唑（Cyazofamid） ≤10 GB 23200.34 

敌草腈（Dichlobenil） ≤0.07 GB 232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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呋虫胺（Dinotefuran） ≤0.6 GB/T 20769 

灭线磷（Ethoprophos） ≤0.02 GB 23200.113 

苯线磷（Fenamiphos） ≤0.02 GB 23200.8 

粉唑醇（Flutriafol） ≤1.5 GB/T 20769 

杀扑磷（Methidathion） ≤0.05 GB 23200.113 

腈菌唑（Myclobutanil） ≤0.05 GB 23200.113 

甲基对硫磷（Parathion-methy） ≤0.02 GB 23200.113 

甲拌磷（Phorate） ≤0.01 GB 23200.113 

抗蚜威（Pirimicarb） ≤5 GB 23200.113 

甲基立枯磷（Tolclofos-methyl） ≤2 GB 23200.113 

a
适用时，可选择国家、港澳特区认可的其它检测方法 

 

使用畜禽肉原料的产品兽药残留应符合表10的规定。 

表10 含畜禽肉原料的速冻面米制品兽药残留指标 

项目 限量（μg/kg） 检验方法 

土霉素/金霉素/四环素 200 GB/T 5009.116 

头孢喹肟 50 GB 31658.4 

氟苯尼考 
100（家禽），200（牛

羊）,300（猪） 
GB 31658.5 

 

 

5.3.8 速冻预包装面米食品产品质量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定，检测项目应包括企业声称的速

冻预包装面米食品质量内容、污染物指标、农兽药残留等，检测项目必须符合 GB 2760、GB 2762、GB 

2763、GB 31650 的规定。同时必须满足“香港规例第 132 CM 章/香港规例第 132 V 章/香港规例第 132 

AF 章”和/或“澳门第 11/2020 号和第 23/2020 号行政法规”的规定，采用“就高不就低”原则确定

限值标准。 

6 抽样检测和质量监控要求、产品一致性要求 

6.1 抽样检测和质量监控要求 

申请湾区认证的速冻预包装面米食品产品应按照本文件附录A规则列出的抽检项目清单进行检验。

清单应覆盖企业承诺的所有产品类别和认证单元，检验应每年至少一次，由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

中心经过综合评估后确定检测机构实施抽样样品的检测，如果指定的第三方检测机构不能满足检测需

要时，可以选择其它的检测机构，检测机构应依法取得CMA资质，且检验检测项目参数在CMA资质认定能

力附表内。注：检验检测项目参数依据香港、澳门标准或其他原因而未列入CMA资质认定范围时，检测

机构应满足ISO/IEC 17025《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相关规定，且检验检测项目参数在认

可的检测能力范围内。 



GBACA-TS02-0009-2024 

 10

抽样检测项目技术要求参照本技术规范执行。当产品检测个别限值不合格,可再次作产品检测(复

测),当复测后限值仍不符合相关标准时,判定该产品为不合格品。 

6.2 产品一致性要求 

企业应建立并实施关键要素变更控制程序，确保变更不会影响产品对认证要求的符合性及产品的

一致性。可能影响产品的符合性或检验样品的一致性的产品变更，应向认证机构申请并经批准后方可实

施。 

认证产品一致性要求的主要内容有:原料、产品品种、配方、生产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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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现场审核与抽样检测指南 

本章节适用于指导湾区认证机构实施本文件适用产品认证审核的技术指南，也适用于申请本文件

适用产品湾区认证的生产经营企业用于明确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的相关要求的技术指南。 

A.1 现场审核技术指南 

A.1.1 现场审核活动安排及实施 

应覆盖本文件第4章节与申请产品及其生产工艺相适应的所有要求。可参考如下表格内容。 

项目 符合情况 

1) 基本要求 (包括营业执照、土地合同等应合法、有效；应

覆盖其供应的产品和活动、场所。) 

是  否 不适用 

2) 生产用水的水质监测报告 是  否 不适用 

3) 选址及厂区环境 是  否 不适用 

4) 厂房和车间 (包括设计布局、建筑内部结构与材料)  是  否 不适用 

5) 设施与设备 (包括一般要求、供水设施、清洁消毒设施、个

人卫生设施、空气净化设施、贮存设施、生产设备等) 

是  否 不适用 

6) 卫生管理 (卫生管理制度、厂房及设施卫生管理、人员健康

及卫生管理、虫害控制、废弃物管理、工作服管理等) 

是  否 不适用 

7) 食品相关产品 (包括采购、验收、运输及贮存管理) 是  否 不适用 

8) 生产过程的食品安全控制 (包括产品工艺控制、化学污染控

制、微生物污染控制、生产过程中装置的维护、生产过程中

的微生物监控等) 

  是  否 不适用 

9) 产品检验 (包括生产线检验、实验室检验) 是  否 不适用 

10) 贮存和运输 是  否 不适用 

11) 产品追溯与召回管理  是  否 不适用 

12) 人员培训  是  否 不适用 

13) 质量要求 (包括抽样要求、产品检测、质量监控要求等)  是  否 不适用 

14) 企业承诺赔付相关 (应关注企业承诺的项目。审核记录/结

果应对承诺赔付内容做出有效支撑。) 

 是  否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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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 产品认证标识及质量技术文件、记录的审核 

应覆盖本文件第4章节与申请产品及其生产工艺相适应的所有要求。 

A.2 抽样检测技术要求 

认证机构应综合评估产品生产加工过程中的特性，落实生产企业主体责任，应形成抽样检测项目清

单，清单应覆盖企业承诺的所有产品类别。 

清单包括但不限于下述内容； 

a) 应随机挑选本文件第 5 章节 5.3 规定内的项目，随机抽取 5 个项目； 

b) 应包含过往连续 2 年““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实施方案”中风险监测项目的要求； 

c) 应包含企业承诺的检测项目，如企业承诺的检测项目不超过 10 项，应包含全部项目；如企业

承诺的检测项目超过 10项，则从企业承诺的检测项目挑选 10个项目组成项目清单； 

d) 结合评估结果，可抽取部分港澳强制性规例的检测指标要求列入抽样检测项目清单； 

e) 结合评估结果，可抽取有原料及加工过程带入风险的项目列入抽样检测项目清单。 

A.3 抽样检测采信原则要求 

A.3.1 采信的检测报告由认证企业自主提供，检测报告的样品应能准确识别为申请认证的产品类别。

应按申请的产品类别分别实施采信。 

A.3.2 采信依据本附件 A.2 的抽样检测项目清单实施。 

A.3.3 采信的项目可分布在不同产品生产批次的检测报告中，但相互关联和干涉的检测项目应在同一

份检测报告中。 

A.3.4 采信的检测报告应为 1 年内同类别产品（仅限于工艺和配方一致，包装规格、形式不同的产

品）有效的检测报告。 

A.3.5 本文件第 5.3 章节的检测项目，被采信检测报告的检测机构应获得 CMA 资质认定或 CNAS 实验室

认可，采信的检测项目应在认定或认可范围内。 

A.3.6 采信应在本文件第 6 章节所述的抽样检测前由认证机构完成，不允许事后补充。 

A.3.7 认证机构采信人员应根据实际情况对拟采信的检测报告实施风险分析，对虽符合上述采信条件

但仍具有采信风险的检测报告及项目予以排除。 

A.4 产品应满足的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要求 

应将本文件第5章节的规定内容纳入湾区认证产品的产品执行标准，以满足粤港澳三地的法律法规

及技术标准要求。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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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速冻预包装面米食品 分级管理要求 

本章节适用于速冻预包装面米食品生产企业实施湾区认证分级分类管理的基本要求，根据速冻预

包装面米食品的质量安全要求，速冻预包装面米食品湾区认证从高到低分为金标、蓝标、绿标三个等级。 

速冻预包装面米食品生产过程应满足《速冻预包装面米食品湾区认证技术规范》中第6章节的要求。 

速冻预包装面米食品 湾区认证证书分级表 

等级 金标 蓝标 绿标 

 

 

 

要求 

证书所列产品按附录A

要求实施检测和采信，检测

及采信项目检测结果符合

表4、表8、表9和表10四个表

中所有指标未检出（检出限

值内）；其他项目检测结果

符合中国大陆及港澳法规

要求 

证书所列产品按附录A

要求实施检测和采信，检测

及采信项目检测结果符合表

4、表8、表9或表10四个表中，

有一个表中所有指标未检出

（检出限值内）；其他项目检

测结果符合中国大陆及港澳

法规要求 

证书所列产品按附

录A要求实施检测和采

信，检测及采信项目检测

结果符合中国大陆及港

澳法规要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